关于认定AAA和A级税务师事务所等级
的公示
 
根据《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认定办法(2018年4月修订）》和《新疆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认定办法（2019年修订）》有关规定和要求，新疆中汇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了2021年度AAA级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亚太鹏盛（新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尤尼泰巴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了2021年A级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
新疆注册税务师协会对中汇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3家税务师事务所申报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并组成审核小组，对新疆中汇新疆乌鲁木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亚太鹏盛（新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综合考评，因疫情原因对尤尼泰巴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线上审核。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查核有关原始材料、查看党支部党建情况。新疆注册税务师协会认为中汇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符合申报AAA级税务师事务所的认定资格和考核标准，亚太鹏盛（新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尤尼泰巴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符合申报A级税务师事务所的认定资格和考核标准。经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办公会审议，新疆注册税务师协会同意以上3家税务师事务所等级认定。现予以公示，公示期内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1年10月25日至10月30日（5个工作日），如对所公示的税务师事务所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等形式向新疆注册税务师协会反映。监督电话：0991-8849286，8849210（传真）。地址：乌鲁木齐市人民路321号自治区税务局人民路办公区20楼20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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